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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纽织苏州市市区残疾人参加团体

人身意外伤害商业保险的通知

各区(平江、沧浪、金阊、高新区)财政局、残联,高新区社

会事业局 :

“
十一五
”
以来,我市残疾人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当前,在苏州全力推进 “两个率先△ 开创 “三区三城”建

设新局面的进程中,我市的残疾人事业以 “率先发展、一流

水平
”
为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央 7号文

件,围绕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持普惠加特惠政策相

结合的原则,努力做到 “普惠更全、特惠更优∴

市财政局、市残联在调查研究、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制

定了《苏州市市区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商业保险的办

法 (试行 )》。现将本办法印发给你们,请各地根据实际情况 ,

认真纽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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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级市、吴中区、相城区和工业园区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附件:《苏州市市区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商业保

险的办法 (试行 )》

政 局

二 0一 O

主题词:残疾人 团体 意外伤害 保险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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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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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报:省残联
抄 送:各县级市 (区 )财政局、残联,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

二 。一 o年 一 月二 十九 日印发苏 州市 残 疾人 联 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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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苏州市市区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

商业保险的办法 (试行)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市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残疾
人的目常生活、学习、工作秩序,减轻因意外人身伤害而产

△

生的负担,结合我市残疾人的实际情况,根据保费优惠、自
愿参加的原则,特制定本办法:

一、参加意外伤害保险的对象

1、 具有苏州市区 (千江区、沧浪区、金阊区、高新区 )

常住户口、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
2、 男:年龄 I8周岁至 60周 岁;女:18周岁至 5θ 周岁。
二、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障内容

参保人在保险期间内发生意外身故、意外烧伤的,最高
可获 4万元的人身意外保障;意外门诊、意外住院的,最高
可获得 2θθθ元的意外医疗保障 (详细标准见附件 )。

°
    三、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标准
·
     然疾人参加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4θ 元。

四、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期限

每次保险缴费的保险有效期为一年。

在保险期限内,如果男年满 6θ 周岁,女满 5θ 周岁的,
保险期限不受年龄的限制,仍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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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补贴

(一 )参保费全免对象:

⊥、低保、低保边缘户的残疾人免费参保,保费由市财

政承担。

2、 根据 《关于对无固定收入和固定收入低于当地城乡

低保标准的重残人员给予生活救助的实施办法》,符合条件

的无业重度残疾人免费参保,保费由市财政承担。
j

(二 )参保费部分减免对象:

1、 在盲人按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内的残疾人,经

所在机构证明盖章,由市财政每人每年补贴 3θ 元,个人每

年承担 1θ 元。

2、 其佘残疾人参加意外伤害保险的,原则上由市财政

每人每年补贴 2θ 元,个人每年承担⒛元。

(三 )残疾人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补贴资金由市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统一列文。

六、意外伤害保险的组织实施

(一 )本办法中的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属于商业保险,残

疾人自愿参保,政府适当补贴参保费,集中办理:       
ˇ

1、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员到当地街道
(镇 )残联申领 《残  =

疾人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补贴申报表》。

2、 各街道 (镇 )残联做好参保对象的登记、审核工作 ,

将 《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补贴申报表
》、《残疾

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基本情况汇总表》
、《残疾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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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人数和保费情况统计表》,以及残

疾人个人缴纳的保费上交到区残联。

3、 各区残联完成 《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补

贴申报表》、《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基本情况汇

总表》、巛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人数和保费情况

统计表》的填报工作,协助保险公司做好参保人员的情况审

核,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后将上述材料报送市残疾人就

管中心。

4、 市残疾人就管中心将各区上报的材料汇
`总
核算后,经

市残联审批后将保费补贴款项划拨至各区残联,由各区残联向

保险公司支付保费。

市残联将 《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基本情况

汇总表》、《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人数和保费情

况统计表》报市财政局各案。

(二 )各街道 (镇 )残联要及时了解参加保险残疾人的

学习、生活、工作情况,当参保残疾人发生人身意外伤害时

要及时与区残联、保险公司沟通联系。

本办法从 2θ 1θ 年 1月 1日 起试行,由市残联负责解释

附件:1.《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补贴申报表》

2.《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基本情况汇总

表》

3.《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人数和保费情

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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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苏州市市区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

倮险补贴申请表

(区 )

注;1、 在盲人按摩机构工作的、在残疾人托养机枸托养的,需在
“
单位 (机构 )证明

”
处盖章;

2、 此表一式三份,区、市残联、保险公司各一份。

姓 名 `眭别 出生年月

贴

照

片

残疾类别 残疾人证号

残疾等级 身份证号

经济情况 1、 低保户 2、 低保边缘 |3、 无业重度残疾 4、 其他

就业情况 是否就业 □是□否 单位全称

家庭隹址

联系电话 法定监护人

姓名

电话

个人申请 (可由法定监护人填写):

本人自愿参加
“
苏州市市区残疾人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

”,对所有保险条款内容都已
了解。

申请人 (或法定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 (机构 )证明 街道残联意见 区残联意见 市残联核准

(盖章 ) (盖章 ) (盖章 ) (盖章 )

核准减免保险费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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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苏州市市区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基本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      (街 道 )残联 填报日期: 年 月

注:此表由街道残联填报,区 负责收集并报至市财政局,区、 区财政局和保险公司各一份。

区残联填报人 (签名λ
(单位盖章λ

家庭住址 身份证号码 残疾证号码

保险公司核准人 (签名》
(公司盖章λ

市残联审核人 (签名 |

单位颌导 (签名盖章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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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苏州市市区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人数和保费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盖章 )∶      (区 )残联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区残联填报人 (签名λ          保险公司核准人 (签名》             市残联审核人 (签名 |
(单位盖章λ              (公 司盖章、                 单位领导 (签名盖章、

注:此表由区残联、保险公司共同负责统计和计笄,区、市残联、区财政局和保险公司各执一份。

序

号 街道 (镇 )名 称
免费参加保险人数 (名 ) 合计金额 补贴 30元参加保险人数 合计金额 补贴 ⒛元参

加保险人数

合计金额

低保、低保边缘 无业重度 (万元 ) 盲人按摩 杌构托荞 (万元 ) (万元 )

1

2

3

4

5

6

7

8

总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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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0年度苏州市市区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综

舍保险项目说明 (试行 )

为近一步完善苏州市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休系丿保障残疾人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秩

序,减轻因人身意外伤害而产生的负担,为 苏州市区所有符合条件的 (男 18-60周 岁,女

1850周 岁)残疾人员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根据 《苏州市市区残疾人参加意外

伤害商业保险的办法 (试行 )、 《合同法》、《保险法》等相关文件,有关保险项目说明如

下:

一、参保人员 :

苏州市区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员 (男 :18周 岁至60周岁,女 18周岁-50周 岁)

二、保险期间:
ˉ
     自确认投保之日起一年,具体保险期间以保单所载为准
.   三、保障利益表 :

人身意外

保障

意外身故 4万元/人 无 100%

意外烧伤 4万元/人 根据烧伤程度按比例赔付

意外医疗

保障

意外门诊
2千元/人 】00免赔后按 80%比例赔付 6

意外隹院

粒佥 给仃 比例 汞

蚌 冖 _∷●|蝌耷|△|∷∷
头部

足 2%但少于 5% 50%

足 6%但少亍 8% 75%

不少亍 8% 100%



躯干及四肢

足 1θ %但少于 16% 60%

足 15%但少亍⒛ % 76%

不少于 ⒛ % 100%
备注 : 有保障均为全国茄囿,24'卜时保障。

四、保险责任:

墩婴 掇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日 内以该次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

身故的,保险人按意外身故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

未及事项,详见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 K【lO8)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丨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导致烧伤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单所载保险金额
及本合同所附的 《意外伤害事故烧伤保险金给付比例表》中该项烧伤所对应的比例给付烧
伤保险金。

未及事项,详见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 《附加烧伤短期意外伤害保险条
 ̄  亮失》。

鼢 澍鼹 蠲 斛i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所引起的意外医疗,保险公司对所发生的符

合苏州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管理规定的用药范lEl和诊疗项目范围内的治疗费、检查费、手术
费和药费在 100元免赔后按 80%比例予以赔付,累计赔付以意外医疗保险金额为限;
未及事项,详见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 《(08)附加意外伤害团体医疗

保险条款》。

五、除外责任 :

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被保险人受伤、或死亡的,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
(1)投保人、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ω 被保险人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醉酒,斗 殴,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被保险人因妊娠 (含官外孕 )、 流产、分娩 (含剖宫产 )导致的伤害;

(7)被保险人因医疗事故、药物过敏导致的伤害;

(8)精神疾崽者在监护人监护不当下导致的意外;

(9)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 自使用药物,但按使用说明的规定使用非处方药除外;

(10)被保险人参加潜水、跳伞、攀岩、驾驶滑翔机或滑翔伞、探险、摔跤、武术比赛、特

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活动;

(11)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12)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公司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六、投保须知 :

1、 投保时需提供所有参保残疾人员花名册一份 (如有电子盘片,请一并提供 ),花名册需

包含参保人员姓名、身份证号码、残疾类别及残疾等级等信|憝 ;

2、 保险公司在对花名册审核无误后根据参保人数分别出具保险费发票;

3、 甲方在收到乙方出具的保险费发票后十个工作日内安排付款;
ˉ   4、 乙方以团体形式承保苏州市残疾人员人身意外综合保险,出具团体保单;

5、 乙方在收到甲方保费且投保资料齐全后五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保单;

七、理赔须知:

1、 理赔流程:

被保险人的理赔材料可以由其本人或者家属按照下述理赔材料的要求准各相应理赔

材料,理赔材料齐全后,保险公司派专人上门收取理赔材料。

重大意外事故 (死亡、3人以上的群伤事故 )需于出险后第一时间电话告知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将指派专人协助处理事故;

2、 理赔材料:

1)、 意外身故理赔材料:

a、 申请人 (受益人 )填写保险公司提供的理赔申请书:



b、 申请人 〈受益人 )及被保险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c、 医院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书;

d、 火化证明及户口注销证明;

o、 公安部门出具的意外事故说明;

f、 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受益人身份有关的材料。

2)、 意外烧伤理赔材料:

a、 申请人 (受益人 )填写保险公司提供的理赔申请书;

b、 被保险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c、 有国家认定资质的伤残鉴定机构出具的烧伤程度及烧伤面积鉴定书;

d、 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有关的材料。

3、 意外门诊理赔材料:

a、 申请人 (受益人 )填写保险公司提供的理赔申请书;

b、 被保险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c、 门诊病历复印件;

d、 门诊发票原件 (如 已由其他方赔付部分的,可以提供复印件及结箕证明、

o、 意外事故经过说明;

f、 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有关的材料。

4、 意外住院理赔材料:

a、 申请人 (受益人 )填写保险公司提供的理赔申请书;

b、 被保险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

c、 住院发票原件 (如 已由其他方赔付部分的,可以提供复印件及结箅证明λ

d、 出院记录原件;

°、住院明细清单复印件;

F、 意外事故经过说明;

g、 其他与确认事故性质、原因有关的材料。

八、约定事项 :

1、 保险公司将为该项目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并指派专人为该项目提供一揽子的售后



服务;

2、 保险公司根据苏州市残联的需求提供赔付统计分析报告:

3、 保险公司为重症住院崽者递送鲜花,提供理赔人性化服务:

4、 保险公司定期与残联的工作人员沟通交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最优质

的服务;

5、 通过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95500,可 以咨询相关保险事宜。

6、 本办法从 2010年 1月 1日 起试行,由市残联负责解释



、

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拟稿纸
、

艹爻玮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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